湘潭县石潭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单位）陈** 性别：男 年龄：33岁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年02月 手机号码：1577326****

身份证号码：430321************

工作单位和职务：无

家庭住所：湖南省湘潭县*********

当事人（单位）刘*  性别：男 年龄：38岁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年04月 手机号码：1346790****

身份证号码：430321************

工作单位和职务：无

家庭住所：湖南省湘潭县*********

当事人陈**、刘*经查实，2023年8月14日下午3点30分，本机关执法人员在石潭镇涟水河流域紫涟村段巡查时，发现当事人在涟水河河边进行电捕鱼。当事人使用背包式可视电鱼机1套（电池1个、逆变器1个、显示屏1个、摄像头1个、电线20米），在当事人的陪同下清点捕获的鱼类有草鱼2条、黄尾鱼5条，共计 6.51公斤。当事人在石潭镇涟水河流域紫涟村段禁渔区使用背包式可视电鱼设备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为证：

当事人陈**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主体资格；

当事人刘*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主体资格；
当事人陈**询问笔录1份，证实当事人于2023年8月14日在涟水河流域进行电捕鱼的事实；
当事人刘*询问笔录1份，证实当事人于2023年8月14日在涟水河流域进行电捕鱼的事实；
现场涉案渔具渔获照片，证实涉案人员进行了电捕鱼活动。
6、责令改正通知书1份；

7、电鱼设备扣押通知书1份。

我单位已于2023年8月17日依法向当事人（单位）进行了事先告知（听证告知），当事人（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单位）在接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后未要求上述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一、罚没背包式可视电鱼设备一套，做销毁处理。

二、罚款叁仟元整（3000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湘潭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湘潭县农业银行湘潭县支行：1822190104000****）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湘潭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湘潭县石潭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3年8月28日
